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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

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

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

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

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

障。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

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的严格依法办

事统一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

针的贯彻实施。 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目标，可概括为“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四个方面的要求

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 要实现法制建设的目标

，首先要加强立法，健全法律体系。其次，要加强制度和执

法、司法队伍建设。第三，要加强普法教育，增强全民法律

意识。 二、依法执政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

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实施依法治

国方略的最基本的要求口 依法执政，是现代法治对执政方式

的要求。依照法治原则，执政党执政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必

须有宪法和法律依据，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凌驾于法

律之上的特权。依法执政是防止执政党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必

要条件。 三、保障人权 在我国，保障人权是实施依法治国设

计图的最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笨重



和保障人权“。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

安中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在实施依法治国过程中

保障人权，首先必须坚持全面、充分的原则。全面，主要是

就人权的内容而言，即不仅要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公

民的人身、人格权利，公民免受非法逮捕、无罪推定、公正

审判的权利，而且要保障公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

方面的权利。充分，主要是就程度而言，即不仅要保障公民

免受干预的自由，也要积极创造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

为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实现提供客观的基础；不仅要有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意识，更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为人权的实现

提供切实有效的制度框架；不仅要将这些法律制度公布实施

，而且要保证它们遵照人权保障的要求得到实施。 为了在实

施依法治国过程中保障人权，立法活动要遵循民主原则，要

通过国家的法律创制活动提供实现人权所需要的法律框架，

对立法权的行使要以有利于人权的实现为准则，从范围和程

序上予以必要的限制；在执法方面，行政机关及其人员不履

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行政权力导致侵犯公民人权的行

为，都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其中造成个人、组织、社会或国

家直接损失的，还应该承担国家责任；在司法方面，要做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以人权保障为基准，公正对待

案件当事人，实行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公正、人道地对待

犯罪分子，对于司法机关不能及时破案或判决、罪犯没有能

力弥补因犯罪行为导致受害人损失或者损失无法弥补的，国

家应该承担对受害人给予人道主义帮助的义务；在守法和法

律监督方面，法律通过增强自身的权威，力争社会成员自觉

守法，不能自觉守法的，要强迫其守法；执政党、国家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应该是守法模范，任何人都可以依法监督其公

职行为的合法性；对于普通公民，无充分证据证明其违法的

，则推定其行为守法。 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的有机统一 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

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

方略的基本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同

时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以及我国政治现代化

道路的现实选择。 三者的有机统一要求坚持并完善党的领导

，健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法制建设，促进法治国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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